
赤峰风景园林学会会费管理办法

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

范会费管理的通知》（民发〔2014〕166 号）明确规定，经民政部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可以向个人会员和单

位会员收取会费。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财政部门不

再核定统一的社会团体会费标准，社会团体可依据章程规定的业务

范围、工作成本等因素，合理制定会费标准。会费标准的额度应当

明确，不得具有浮动性。

依据该通知精神，经征求各会员单位意见和学会常务委员

会研究后决定，学会会费收取标准暂定如下；

一、会费标准：

（一）个人会员

不收取会费

（二）单位会员

会长单位： 30000 元人民币/年

副会长单位：20000 元人民币/年

会员单位： 10000 元人民币/年



二、学会收取会费，按要求开具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财政部门印(监)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

三、本会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该社会团

体宗旨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

四、学会定期向会员代表大会公布会费收支情况，接受会

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并在社会团体年检时填报会费

收支情况。

五、经费来源

1.会费

2.捐赠

3.政府或有关社会团体等部门委托的专题研究经费

4.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和服务的收入

5.利息

6.其他合法收入

7.获奖单位赞助

六、经费主要用途

1.事业费开支：用于学会开展学术交流、咨询服务、聘请

专家、企业员工培训及承担委托交办任务的开支。

2.会议费支出：用于学会召开年会、会员大会、常务委员

会、表彰奖励会议等开支。



3.办公费开支：用于学会日常办公、房租水电、差旅、通

讯、交通购置设备、书籍、资料等，办公文件、资料印刷

等支出。

4.工资支出：用于学会工作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奖金、

福利费等。

5.财政上缴费用

6.其他合理费用支出

七、会费标准根据学会职能、业务量的调整、物价指数的

变化等因素，按程序进行适当调整。

八、会费缴纳要求

1.学会会员单位每年按标准按时缴费，逾期不缴纳会费的，

视同自动退会。

2.由会员单位汇入学会银行账户，并由学会秘书处开具《社

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

户名：赤峰风景园林学会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火花路支行

账号：15050164663800000446

行号：105194000238

九、本学会秘书处负责会费的日常使用管理和监督，应在严

格执行财务制度的前提下，加强费用使用管理和监督，并按照业务主



管部门和民政部门规定进行财务审计。

十、本办法的解释权归赤峰风景园林学会。

十一、本办法经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赤峰风景园林学会

2020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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